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行使机制的完善

程 雪 阳 

内容提要：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落实来说，建立和完善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异常重要且时间紧迫。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

使机制，应当首先将自然资源资产从普通的自然之物与自然资源之中剥离出来，然

后通过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对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以及相关权利进行确权登记。自

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应按照 “所有者与监管者分开”和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

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两大原则，分级授权给不同层级的政府特设机构统一

代表行使。国有自然资源的经营管理权则应在区分经营性国有财产和公益性国有财

产的基础上，按照混合所有制改革原则组建或委托具体的企业来行使，从而同时实

现 “政企分开”以及 “中央与地方共享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两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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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摆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根据 《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的要求，我国要在 “２０２０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

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１〕近几年来，我国法学界已经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进行了热烈

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围绕我国现行法秩序中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形成了诸多观点纷呈的

理论学说。然而，仅仅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辨或者域外理论、制度的引进，已不能适应我国

改革发展的要求。如果要在２０２０年之前建成产权清晰、运行规范合理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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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那就必须尽快建构一套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在

此方面，２０１８年组建完成的自然资源部为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但国务
院和自然资源部如何在区分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利和管理者权力”的基础上统一行使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目前尚没有成熟的方案，依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拟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以及本
轮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着力讨论我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的完善问题。一般

而言，完整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包括 “什么是自然资源资产”“哪些自然资源资

产已经或者可以进入我国的财产法秩序”“进入财产法秩序中的自然资源资产如何进行分类

登记”“由哪些主体来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以及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的收益如何分配”等五个方面。以下主要围绕这五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自然资源资产的界定及其登记模式选择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首先必须明确 “自然

资源资产”的概念和范围，否则就无法确定相关产权行使机制的具体适用对象。在这个问

题上，人们常常会基于现行宪法第９条第１款的规定，认为我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矿藏、水
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可以进入我国财产法秩序，因而都应当

或者已经属于国家与集体所有的财产。然而，可以进入财产法秩序的只能是特定的自然资

源资产，而不是所有的自然资源。

　　 （一）自然之物、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的区别

　　首先，在我们目前所生活的这个星球上，自然界的生物及其他自然之物异常丰富，并
非所有的自然之物都被人类视为 “自然资源”的组成部分。比如，在人类文明史上，石油

被视为 “自然资源”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人类大规模开发和利用石油并将其视为 “工

业血液”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石油虽然也存在于地球

之上，但主要被视为一种无用的自然之物，而非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类似的情况还有很

多，如页岩气、人类基因编组等自然之物进入 “自然资源”的行列，也都是近年来科技发

展的结果；而果皮果屑、菜尾菜头等传统上被认为是垃圾的自然之物，近几十年来通过沼

气发电技术也转化成为新的自然资源。一般来说，只有当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

特定的自然之物才会被人类视为是 “自然资源”。

　　其次，能够被人类开发或利用的 “自然资源”并非都属于 “自然资源资产”。所谓 “资

产”，必须是为人类能够稳定控制并且具有经济或生态价值的物品。比如，每年有大量的白

鹤、白枕鹤、鸿雁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飞往我国的鄱阳湖过冬，但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法

律并不能将这些候鸟认定为 “自然资源资产”，因为人类不能也不应稳定地控制这些自然资

源。再如，我国领土范围内的沙漠也不属于 “自然资源资产”，因为沙漠从总体上来说并不

适合人类生存，更不用说进行经济活动了。如果沙漠中的特定区域被自然改变或者被人类

改造具有了经济价值，那么就可以将财产制度引入这个特定区域，进而将这里的沙漠资源

“资产化”。

　　最后，在实践中，有些自然资源虽然可以为人类稳定控制和使用且具有经济价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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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传统习惯以及资源的特殊性等因素，国家可以继续维持其作为自然之物的状态，而

不建立相关财产权。对此策略理念，从古代罗马法到现代民法都是支持的。比如，马尔西

安在 《法学阶梯》第３卷中就提出，“人法物”既存在 “人可有之物”，也存在 “人不可有

之物”，“根据自然法，空气、流水、海洋以及由此而来的海滨属于一切人共有之物”。〔２〕

优士丁尼在 《法学阶梯》中也认为，“按自然法，为一切人共有的物是这些：空气、水流、

海洋以及由此而来的海岸”，而且 “在港口或河流中的捕鱼权，（也）为一切人所共有”。〔３〕

此后，“一切人共有之物”由学说进入了人类的实在法体系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拿破仑民

法典第７１４条第１款规定，“不属于任何人的物件，其使用权属于大众”。智利共和国现行
民法典第５８５条也专门在所有权章节之外作出规定：“大自然安排成一切人共有的物，例如
公海，不得处于所有权之下，任何国家、社团或个人均无权据为己有，同一国家内个人间

对这些物的使用和收益由该国法律规定，不同国家间对它们的使用和收益由国际法

决定。”〔４〕

　　 （二）可以进入我国财产法秩序的自然资源资产类型

　　如果认识到 “自然之物”“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资产”之间的上述差异，就不应当将

现行宪法第９条第１款的规范内涵界定为 “我国境内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已经或者全部属于国

家所有或集体所有”。那么，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之下，究竟哪些自然资源可以进入财产法秩

序呢？

　　首先，宪法授权国家可以在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
上建立财产权制度。藉此，国家可以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将特定的矿藏、水流、森林、

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确定或转变为财产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或集体所有

权。不过，需要注意：（１）宪法这一规定并非是 “空白授权”，而是要求相关财产权制度的

建立必须有助于实现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宪法第 ９
条第２款）等目标；（２）这一授权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
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可以建立财产权制度。特定的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如果没有经济价值或者不能被人类稳定控制或使用，那就不能也没有必要为其建立

财产权制度。比如，黄河虽然属于现行宪法第９条所规定的 “水流”，但国家不能将整条黄

河都设定为国有财产并藉此进行所有权登记，而只能在黄河的特定河段或航道建立财产权

制度。遗憾的是，虽然我国的执法机关在实践中已经遵循了这一原则，〔５〕但现行的制定法

却不加区分地将所有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等水资源全部规定为国家所有，这种不具有科学性、

合理性的法律表达只能停留在文本层面，难以有效落实。

　　其次，属于自然资源资产并可以进入我国财产法秩序的自然资源，并不限于宪法第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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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徐国栋：《罗马法与现代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５页；徐国栋：《“一切人共有的
物”的概念的沉浮———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法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１４０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６５页以下。
《智利共和国民法典》，徐涤宇译，香港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４６页。
比如，国务院２０１３年批复的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３０年）》）就明确提出，要在黄河岸线河段设立
２１个保护区 （主要是国家和省级各类保护区、重要水源地）和６３个控制利用区，并在２０２０年重点发展兰州
市区、宁蒙河段的航运。这一规划的法律性质就是代表国家的国务院在兰州市区和宁蒙河段设立国家所有权

的行为。



第１款明确列举的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类型。第 ９条第 １
款作为授权性规范的规范性质及其关于 “等自然资源”的规定表明，可以进入我国财产法

秩序的自然资源资产的范围具有开放性。对此，释宪机关或立法机关可以随着自然变化、

科技发展等情况，通过对第９条第１款进行宪法解释或者根据这一条款制定相关法律，将新
类型的自然资源纳入我国的财产法秩序并规定为国家所有。不过，释宪机关或立法机关在

为某种自然资源建立财产权制度时，应重视 “自然资源”与 “自然资源资产”的区别，不

宜超出自然规律或者财产权制度所能承受的范围来行使释宪权、立法权。另外，第９条第１
款授予国家的虽然是公权力，但这种公权力首先是立法权而不是行政管理权。只有在立法

机关通过立法为相关自然资源建立财产权制度后，行政机关才可以依法在特定自然资源资

产上设立具体的财产权。

　　最后，某一自然之物或自然资源即使不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也并不妨碍国家基于公
共利益的需要对其设定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则。比如，作为整体的黄河虽不属于财产法意

义上的国家所有，但是国家可以基于主权者的身份来对内行使行政管理和空间管制权，规

定黄河的特殊航段不得通行或者特殊流域不得开发。关于这一点，其他国家也有相似的立

法例。比如，拿破仑民法典第７１４条第２款就规定，“不属于任何人的物件，其使用权属于
大众。警察法规规定此等物件使用的方式”。

　　 （三）自然资源进入财产法秩序后的法律定位

　　既然是自然资源资产，那么进入我国财产法秩序后就应当建构为一种财产权。不过，
很多学者反对这种法律定位，理论上的理由主要是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并非是一种所有

权而是一种公法上的公权”。虽然这种被称为 “公权说”的理论包含了各种差异性很大的具

体结论，〔６〕但它们都认为国家所有权不能认定或建构成为私法上的所有权，因为这会带来

物权主体的实体化、平等性与全民国家的抽象性、优越性，物权客体的确定性与自然资源

的不确定性，物权内容的私权性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内容的公权性，物权行使的自主性

与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的非自主性，物权的救济补偿性、责任自负性与资源国家所有权的

救济惩罚性、不负责任性，用益物权的不可处分性与自然资源使用权的可处分性，以及所

有权的唯一性与动产资源的所有权双重性之矛盾等诸多问题。〔７〕本文认为，这些反对理由

难以成立。

　　首先，如果能够将 “自然资源”与 “自然资源资产”区别开来，就不存在 “物权客体

的确定性与自然资源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因为可以进入 “自然资源资产”行列的都

是且必须是具有确定性并能够为人类稳定控制和利用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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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的梳理，“公法上的公权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认为 “国家所有权是一种公权力甚至是

主权的代名词”（代表性论述，参见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第
１９页；肖泽晟：《论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９９页以下；彭中礼：《论
“国家所有”的规范构造———我国宪法文本中 “国家所有”的解释进路》，《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７年第９期，第
５６页等）。另一种类型则认为 “国家所有权是一种公法上的财产权，而不是私法上的财产权”，但 “公法财

产权”与 “私法财产权”的法律性质究竟有何区别，并不清晰 （代表性论述，参见马俊驹：《国家所有权的

基本理论和立法结构探讨》，《中国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８９页；李忠夏：《宪法上的 “国家所有权”：一

场美丽的误会》，《清华法学》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第 ６３页；韩秀义： 《诠释 “国家所有”宪法意涵的二元视

角》，《法律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５３页等）。
同上引巩固文，第２０页以下。



　　其次，“全民”在法律上确实抽象且难以具体人格化，但 “国家”却可以在法律上成为

一个独立的法人。〔８〕我国２０１７年通过的民法总则虽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的法人地位，但该法
第９６条规定 “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自成立之日起，可以从事为

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也就是说，作为机关法人的政府机构或法定机构可以根据法

律的授权来具体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确定的 “按照所有

者和监管者分开的原则，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机构，对全民所有的矿藏、水流、森

林、山岭、草原、荒地、海域、滩涂等各类自然资源统一行使所有权，负责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的出让”的改革目标，〔９〕对此也是支持的。

　　再次，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所有权较之其他所有权在经济活动中确实具有优势地位。
但是自从宪法修正案第 ７条 （１９９３年通过）确立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以

来，国家所有权的优势地位已经消减，并逐步回归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所有权的法律地

位。现行宪法第１２条所规定的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

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被普遍

认为是应当由行政法和经济法而非民商法进行落实和具体化的宪法规则，并不是关于国家

所有权在市场运行中可以居于高权地位的规定。〔１０〕

　　最后，如果不将代表国家具体行使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的机构设置为行使公权力
的政府机构，那么所谓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内容的公权性” “国家所有权行使的非自主

性”“国家所有权的救济惩罚性、不负责任性”“国家无法直接支配和利用自然资源”等问

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至于 “承认国家所有权作为私法上的所有权会导致双重所有权的悖

论”问题，也可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予以解决。这种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部门法在对

宪法第９条进行具体化时未区分 “自然资源”与 “自然资源资产”所致，在未来的立法或

者修法过程中，只要立法者对相关部门法进行修订，这类问题就可以避免。比如，可以将

现行森林法第３条和第４条的规定分别修改为 “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属

于国家所有，其他主体不能取得所有权，但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和 “用材林、

经济林、薪炭林按照 ‘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确定所有权归属并依法进行登记”。这样一

来，就不存在 “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而具体的林木归集体或个人所有”等悖论了。

　　 （四）自然资源资产登记的性质及其模式选择

　　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除了需要明确 “自然资源

资产”的内涵和法律定位外，还需要建立合理的产权登记制度。为了落实这一改革目标，

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在青海三江源等地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试点的具体措施

包括：（１）在现有的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之外建立独立的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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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国家法人说”是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阿尔布雷希特在１８３７年首先提出来的，此后影响了德国、法国、日本
等大陆法系国家。参见 ［德］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 “国家法学说和行政法” （１８００－１９１４）》，
雷勇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０４页以下；王天华：《国家法人说的兴衰及其法学遗产》，《法学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８１页以下。
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
在２００７年围绕物权法草案中规定的 “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侵犯是否合宪”的争论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已经进行了详细而清晰的论证。参见王兆国：《关

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草案）〉的说明》（２００７年３月８日）。



并制作专门的 “自然资源登记簿”；（２）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以及探明
储量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统一进行确权登记，界定全部国土空间各类自然资源

资产的所有权主体；（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自然资源种类，在生态、经济、国防等方
面的重要程度，以及相对完整的生态功能、集中连片等原则，组织相关资源管理部门划分

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水流等可以单独作为登记单元，自然资源登

记单元具有唯一编码。〔１１〕

　　从本文的分析框架来看，对 “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进行确权登记，在法律上极为必

要，因为这类自然资源已经进入了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 “自然资源资产”行列。但对

于全部国土空间内的 “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则只能进行行政调查统

计，而不能进行财产权确权登记。我国境内存在着大量不具有资产属性因而无法确权的

“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如果强行进行确权登记，不但会混淆 “自然资

源资产”与 “自然资源”之间的差别，而且会导致作为行政工作记录的 “行政调查统计登

记”与作为资产产权登记的 “不动产权利统一登记”出现功能错位与紊乱。虽然有关部门

要求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坚持资源公有、物权法定和统一确权登记的原则”，并规定 “不动

产登记簿与自然资源登记簿关联，自然资源登记簿同时记载保护界线、所有权代表行使主

体和权利内容的信息”，〔１２〕但这并不能改变这种自然资源登记作为 “行政调查统计登记”

的法律性质。

图１　自然之物、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的关系

　　对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的完善来说，应当将 “自然资源资产”的登记纳入不

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之中，而不应在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之外再建立一套独立的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体系。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部可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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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见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 （试行）》（国土资发 ［２０１６］１９２号）第２条，第３条
和第８条第１款。
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方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２页。



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展开 “全国自然资源总调查”，〔１３〕但这种调查、测绘和登记只具有行政

统计的意义和功能，不能称为 “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确权登记”。其登记结果只需要由行政机

关内部保存即可，不用也不能制作和颁发专门的 “自然资源登记簿”，否则会给不动产权利

登记和权利证明等方面带来许多难以想象的混乱。关于自然之物、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资

产，以及行政统计登记与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关系，参见上页图１。

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分类及其法律表达

　　承认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是财产法意义上的所有权，主要意义在于确保其按照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并不是说这种所有权与私法上的其他所有权在功能、行使方式和

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完全一样。〔１４〕不过，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

制，仅仅指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财产法秩序中的特殊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各种不同

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进行分类，并通过准确的法律表达将其纳入现行法体系中。

　　 （一）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分类

　　就国家所有权的分类而言，自法国学者 Ｖ．蒲鲁东在１８３４年的 《论公产》一文中首次

提出 “公产／私产”区分以来，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葡萄牙、智利等国普遍采用了这种
分类。不过，１９世纪的大陆法系法学理论和司法判例并不承认国家对公产享有所有权，只
承认国家享有保管性的行政权。进入２０世纪，占有支配地位的理论以及司法判例开始承认
行政主体 （国家或地方自治体）对公产享有所有权。〔１５〕到今天，“公产／私产”的划分标准
已经比较成熟。“公产”通常包括旨在实现公共利益和促进公共福祉，不能在市场上流通而

只能进行公益性保护和开发的国有财产； “私产”则是指可以进入市场进行流通的国有财

产。凡是建立了 “公产／私产”分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法律上通常会设置 “命名”程序来

对这两类财产进行区分，〔１６〕“命名是公产法的核心法律秩序，这种法律行为使财物成为法

律意义上的公产”。〔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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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国务院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发布的 《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７〕４８号）要求
“全面查清当前全国土地利用状况，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健全土地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调查

对象是我国陆地国土，调查内容为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土地条件等。笔者认为，

自然资源部应当将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升级为 “全国自然资源总调查”，调查的目的、对象和内容也应当扩

大到我国领土和领海范围内的各类自然资源，而不能停留在陆地国土层面。

参见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１２页。
根据王名扬的梳理，２０世纪的一些法国学者 （如狄骥、热兹等）依然否认 “公产所有权”存在的必要性，但

这种理论过于极端，且不符合法国的实际情况，因此没有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支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

１９０９年的一个判例中承认巴黎市对它的公共道路享有所有权，１９２３年该法院又判决奥兰海港属于国家的土
地，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８日通过的国有财产法典则明确确立了 “公产所有权”。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４５页以下。
就 “公产”的命名和设定而言，法国法和德国法都规定了很多种方式，比如通过制定法律、发布行政命令等

法律行为进行命名，还可以通过行政事实行为 （比如划界、设置标志、拨归等）进行命名。参见前引 〔１５〕，
王名扬书，第２５０页；［德］汉斯·Ｊ．沃尔夫等：《行政法》第 ２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年版，第
４６６页以下。
同上引沃尔夫等书，第４６４页。德国法学家彼特·阿克瑟在其著作中称，“命名”是公产法作为一个法学领域
的基础概念，是一个创立公产／公物的法律行为。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Ａｘｅｒ，ＤｉｅＷｉｄｍｕｎｇａｌｓＳｃｈｌüｓｓｅｌ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ｓＲｅｈｔｓｄｅｒ
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ＳａｃｈｅｎＺｕ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ｔ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ｄｅｒ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Ｓａｃｈｅｎａｌｓ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ｂｉｅ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９３，ｐｐ．２３，３０－３３．



　　就 “公产”和 “私产”的法律性质而言，人们普遍认为 “私产”属于财产权范围，与

私人财产一样受私法支配并原则上接受普通法院的管辖，即便在法国这种 “严格禁止法院

审理任何行政活动”的国家，也并不例外。〔１８〕但如何界定 “公产”的法律性质，一直存有

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公产所有权就是民法上的所有权，适用民法典中有关所有权的规

定，在可能的范围内，行政财产、设施财产和一般使用的财产也是私法财产权的客体，但

在公物的功能和目的范围内，公产所有权的私法属性要服从于公法属性。持有这种观点的

德国法学家将公产所有权称为 “修正的私有财产权”，法国法学家则将其称为 “为公共利益

承担役权的私有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产所有权的所有权观念虽然源自民法，但经过

行政法改造之后，其所具有的公共使用因素已将此类所有权改造成为行政法上的 “公所有

权”。持有这种观点的法国和德国学者主张，应当在私法财产权体系之外建立独立的 “公产

法”理论和公法财产权制度。〔１９〕

　　上述观点分歧的本质并不在于国家公产究竟属于 “公权力还是财产权”，而在于财产法

体系究竟应当按照一元化的 “纯正的私有财产权 ＋修正的私有财产权”体系还是按照二元

化的 “私有财产权 ＋公有财产权”体系来建立。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中期以前，法国民法典

对私有财产、国家公产、国家私产进行了统一规范，但是 ５０年代末期之后，立法者开始在

民法典之外制定一系列有关 “公产”的法律与法令，〔２０〕由此，法国的财产法逐渐进入 “私

有财产权 ＋公有财产权”二元分立体系。德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１９３１年，德国的符腾堡

州曾经试图在行政法草案中为公产建立完整的规则，但该草案只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关注却

并没有付诸实施，此后虽有学者不断呼吁建立 “统一独立的公产制度”，但并没有得到实践

的回应。〔２１〕今天德国的公产制度主要散落在联邦和各州的道路法、自然保护法、森林法、

水法等专门性法律中，并与民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２２〕德国法可以视为介于 “纯正的私有

财产权 ＋修正的私有财产权”体系与 “私有财产权 ＋公有财产权”体系的某种中间状态。

　　 （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我国法体系中的法律表达

　　就我国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的制度体系建构而言，虽然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都可

能同时具有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保护等公益价值，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特定区域内特定自

然资源的两种价值总归是要确定优先顺序的。比如，对于适合用于现代农林渔副业、工

商业开发的土地、滩涂、水域、特定的经济林等自然资源，应当在兼顾其生态价值的前

提下着力开发以实现其经济价值，而对于湿地、水源地、需要进行动植物多样性保护的森

林、草原等，则应重点强调其生态价值、公众的享受等公益价值，而不能过分强调其经济

价值。〔２３〕

·２５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参见前引 〔１５〕，王名扬书，第２８０页，第４３７页。
同上书，第２４７页以下；前引 〔１６〕，沃尔夫等书，第４７４页以下。
参见 ［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 《法国财产法》下册，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版，第６６３页。
前引 〔１６〕，沃尔夫等书，第４５６页，第４７６页。
同上书，第４７８页以下。
这两种价值的区分对于国有所有权的类型化和权利行使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和制度意义，

现有的一些理论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并没有给予充分回应。参见谢海定：《国家所有的法律表达及其

解释》，《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０４页。



　　关于如何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来有效实现特定自然资源资产的主要价值，不少学者认
为，大陆法系国家的 “公产／私产”分类对我国的国家所有权制度完善和进一步类型化具有
启发意义。〔２４〕笔者同意这一观点，但具体到法律表达和制度建设层面，完全移植外国的概

念和制度并不可行，必须结合中国法律和社会的具体情况来设计法律表达方案。

　　首先，直接使用 “公产／私产”的法律表达有欠妥当，应该考虑使用其他更具有可接受
性的法律表达方式。“国家私产”这一术语与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以及中国人 “天下为公”的国家观存在一定的龃龉。建议以 “是否可在市场上进行

财产权流通”为标准，将我国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区分为 “公益性国有财产／经营性国有财
产”。具体来说，属于 “公益性国有财产”的自然资源资产主要包括： （１）具有生态或科
研保护价值的水源地、海滩、森林、湿地、草原、沙漠、滩涂、天然洞穴等；（２）应当对
公众开放由其进行日常生活使用的公园、道路、山岭、草原、滩涂等；（３）其他应当纳入
自然资源资产但不宜在市场上进行流通的土地 （如各类政府机关、军事、教育、卫生用地）

及其他财产 （如人类基因编组）等。属于 “经营性国有财产”类型的，则指不属于其他主

体所有且没有被纳入公益性国有财产范围之内的自然资源资产。

　　其次，就国家所有权的制度落实和法律表达而言，由于我国的物权法第五章第 ４５条至
第５７条已经规定并容纳了 “国家所有权”这一类型，我国现行法目前所采用的立法模式是

“纯正的私有财产权 ＋修正的私有财产权”而非 “私有财产权 ＋公有财产权”体系。虽然有
学者对物权法的这种立法表达持有异议，〔２５〕但这些批评者尚没有为我国如何建立一套统一

且独立的公产 （或公有财产权）体系提供系统且成熟的法学知识体系和法律解决方案。在

法学学术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在民法典物权编中继续维持作为 “修正的私有财产权”的国

家所有权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类型化和制度完善是妥当的。当我国 “公产法”学术研究更加

精进且制度落实条件成熟时，也可考虑再按照 “私有财产权 ＋公有财产权”二元分立体系
另行制定单独的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法或者统一的国有资产法。

　　再次，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应当全部进行财产权登记，而不能只进行选择性登记，更不
能不登记。现行物权法第９条第２款所建立的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

不登记”规则，从表面上看有利于国家灵活且便捷地获得各种自然资源所有权，但实际上

会导致财产权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并无端滋生许多法律纠纷。无论是从充分实现物权

定分止争的功能来看，还是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对依法进

入财产法秩序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进行不动产登记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应当在不动产登记体系中将 “公益性国有资产”与 “经营性国有资产”登记为

两种不同的国有资产类型，从而方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机构进行科学有效管理。在具体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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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丽萍：《行政法上的物权初探》，《政法论坛》２００３年第 ３期，第 １２１页以下；张力：《论国家所有权
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出路———基于公产与私产的区分》，《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第３１页；侯宇、周
婧：《公物的判定标准———兼论公物的范围》，《理论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１３页以下。
有民法学者认为，物权法应当对国家所有权 “袖手旁观”，否则民法体系就会因为对外来专断意志过度开放

而形成 “概念错乱”。参见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２页；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６期，第１６１页。



记的过程中还应注意：（１）“经营性国有资产”与 “公益性国有资产”的客体并非恒定不

变，而是可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变更登记。比如，随着人口的

增加，Ａ地区需要有更多的土地用来进行住宅和商业开发，那么原来被规划为郊野公园并登
记为 “公益性国有资产”的 Ｂ地块就可以依法从 “公益性国有资产”名单中除名，并通过

不动产变更登记转化为 “经营性国有资产”。反之，如果 Ａ地区因过度开发导致人居开敞空
间不够，那么有权机关也可以依法将原来登记为 “经营性国有资产”的 Ｃ地块变更登记为
“公益性国有资产”。（２）公益性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根据其特性，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公用
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如国家公园、国有的滩涂、海岸等）和 “专用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如特定的科研或军事用地）。这两类国有自然资源应当按照其各自特点来设置开发、利用、

保护和监管规则。（３）随着自然生态和社会的变化，原来不具有资产价值的自然资源可能
会进入到自然资源资产的行列中。此时，如果属于宪法第９条第１款明确列举的 “矿藏、水

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那么依照具体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机构的申

请，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可以将特定的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并依法将其登记为 “经营性国有资产”或 “公益性国有资产”。

对于宪法第９条第１款没有明确列举的自然资源，则需要等释宪机关或立法机关通过宪法解
释或者制定法律将其纳入自然资源资产范围之后，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方可依照有权主体

的申请将其登记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关于自然资源资产进入财产法体系后的类型化示例，

参见图２。

图２　自然资源资产进入财产法秩序后的不同类型

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机构的法律性质与央地分权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范围、性质、类型以及登记规则确定之后，还必须合理确定行
使该项权利的主体及其法律性质，从而解决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

的问题。

　　 （一）统一行使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机构的法律性质

　　虽然自１９９６年矿产资源法修改通过之后，在自然资源法规范中规定 “国家所有权由国

务院代表国家行使”逐渐成为我国的立法通例，但关于国务院到底应当如何行使国家所有

权法律规定并不明确，所以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和地方政府只能在没有法律规定或国务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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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情况下，主动或被动承担起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的职能。〔２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制度实践的弊端愈加明显。具体来说，山水林田湖草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等特点，但是，首先，在中央层面，土地、水流、森

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由原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林业

局等多个部门分别代表行使，结果是 “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

田”“水利上不了岸，环保下不了水”，不但人为割裂了自然资源之间的有机联系，造成了

职能交叉重复以及所有权行使的盲区等情况，而且也不利于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和国有自

然资源的有效开发；〔２７〕其次，在央地关系层面，既存在 “国家所有权及其收益的地方化”

问题，如国有土地所有权及其使用权出让基本都是由地方政府具体行使，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有偿出让所得收益也主要是归地方所有，也存在 “地方自然资源资产的收益被不恰当地

国有化”问题，如一些矿产归中央直属的央企开发、利用和有偿出让，而本地民众不但不

能有效利用和分享这些矿产资源收益，还要承担矿产开发所带来的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后果；

再次，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除了矿产等少数自然资源资产外，土地、水、森林、草

原、滩涂等多数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都是通过行政权力来行使的，由此造成了政企不分、

权责不清、行政垄断、资源利用效率低、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等诸多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起，中央提出要按照 “所有者和监管者分离”

和 “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两大原则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并组建 “对全民所有的矿

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海域、滩涂等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统一行使所有权”

的机构、“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机构，以及 “统一行使

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物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的机构。〔２８〕

　　关于如何确定统一行使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机构的法律性质，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

在我国的政府体系中组建一个新的公权力机构来行使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其正向理由

是，国家所有权是公权力，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是自然资源行政管理的一部分；〔２９〕反向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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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以 “（地方）政府直接开发和经营土地”为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虽然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已经取
得了重大进展，但一方面很多地方消极抵制这一项改革，依然习惯于使用土地无偿划拨制度，另一方面政府

也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来落实这一项改革。于是，在国家土地管理总局的推动下，凡试点实施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制度改革的地方，都由土地管理部门承担起国有土地经营的职能。１９９８年以后，随着国土部的成立和日
益强大，政府经营土地和国土部门负责国有土地有偿出让随之变成了一项法律制度 （参见黄小虎：《建立城

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研究》，《上海国土资源》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４页以下）。虽然立法者在１９９８年土地管
理法修改时曾指出，之所以要在法律中规定 “由国务院行使国家所有权”，主要是为了明确 “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不是国家所有权的代表，无权擅自处置国有土地，只能依法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处置国有土地” （参见卞

耀武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７页），然而从１９９８年至今，国务
院并不曾明确授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实践中，大量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需要进入市场进

行交易，地方政府只能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

中央编办二司课题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初步思考》，《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
第２９页以下。
见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 “十九大报告”第９部分。
参见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课题组： 《国外自然资源管理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 《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２５页。



是，“在国家所有权领域，政企是分不开的”，〔３０〕或者分开之后，“国家所有权将退化为一

般所有权，使得直接控制人更有机会趁虚而入甚而监守自盗”。〔３１〕本文认为，这种观点的

基础并不牢固。首先，在法学理论上，自然资源资产的国家所有权虽然具有特殊性，但其

自身的法律性质并没有超出财产法上所有权能够容纳的范围，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应由一个

公权力机构来行使这种所有权。其次，从我国宪法所确认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来看，马

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主张建立 “国家所有”制，并非要取消财产制度，而是希望建立一种

可以确保国家作为财产权所有者获得相应地租和财产收益的财产制度。〔３２〕最后，虽然在苏

联时期的国家所有权制度之下，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的高度结合被视为 “社会主义国家所

有权的最重要的特征”，〔３３〕但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混淆了 “社会主义”和 “社会主义实现形

式”的区别，在实践上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不宜继续坚持。在这个问题上，无

论是从依宪治国的角度，还是从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的角度，都应当遵循 “所有者

与管理者的分开”原则，因为 “国家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并进行管理与国

家对国土范围内自然资源行使监管权是不同的，前者是所有权人意义上的权利，后者是管

理者意义上的权力”。〔３４〕

　　有意见认为，应当设立自然资源资产经营管理机构、国土空间管制机构和生态环境管
理机构三个机构，分别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

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以及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从而解决自然资源资产经

营权利与公共监管领域所存在的运动员与裁判员不分，过度开发，多头管理导致交易制度、

管理规则不够协调甚至相互掣肘等问题。〔３５〕还有研究者进一步建议，应当以我国现有的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蓝本，建立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自然资源

国资委”）。〔３６〕

　　从落实中央所确定的 “自然资源所有者和监管者分开”改革目标来看，建立 “自然资

源国资委”的改革建议比较合理且实践可行，而且目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改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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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徐亚文、涂罡：《政企分开的迷思与解构———以国家所有权为切入点》，《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６期，第３２页。
张力：《国家所有权遁入私法：路径与实质》，《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１０页以下。
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私有制消灭之后，“资本因此不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把

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ｉ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１，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Ｍｏｓｃｏｗ，ＵＳＳＲ，
１８７２／１９６９，ｐｐ．９８－１３７．
Венедиктов．А．В．Прав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кадемиинаук
СССР，１９４８．Ｃ．３１７．转引自前引 〔２４〕，张力文，第９页。
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载 《习

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８页。
参见董祚继：《统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体制改革》，《中国土地》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第１１页。
在２０１４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杨伟民基于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的解
读，提出 “组建一个自然资源的国资委以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人的职责”的设想。此后，也有学者就设立自

然资源 “国资委”进行了初步讨论，参见陈益刊：《官方正考虑建自然资源 “国资委”》， 《第一财经日报》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２日第 Ａ４版；黄小虎：《把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谈对推进自然资源管理改革的几点认识》，
《红旗文稿》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２０页以下；杜群、康京涛：《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主体改革的设想———
设立自然资源 “国资委”的初步思考》，《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６１页以下。



为 “自然资源国资委”的组建和运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３７〕不过，可能是因为目前自

然资源资产的统一测绘、调查和统计等工作尚没有真正开展，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体量和

规模尚没有调查清楚，或者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于 “土地财政”依然十分依赖，２０１８年的政
府机构改革并没有采纳直接组建 “自然资源国资委”的建议，而是赋予新组建的自然资源

部一并统一行使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和 “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

修复”的职能。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放弃十八届三中全会、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方

案和十九大所确定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目标，更不意味着 “国家所有权是一种公权

力”，其只是表明目前在国家层面直接组建独立的 “自然资源国资委”时机和条件尚不成

熟。眼下，可以考虑在自然资源部之下设立专门的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来具体代表国

家统一行使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权，从而落实 “自然资源所有者和监管者分开”

改革目标。未来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可根据国务院组织法第１１条的规定，按照 “出资人模

式”来组建专门的 “自然资源国资委”，并将其设定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经营管理权制度的完善

　　无论是当前成立隶属于自然资源部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还是未来设立直接隶属于
国务院的自然资源国资委，就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而言，有以下

三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组建之后，不但可以根据法律或政府的授权代表国家统一
行使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权，还可以根据 “经营性国有资产／公益性国有资产”的
分类来组建或者委托不同的企业具体行使自然资源资产的经营管理权，并按照生态保护、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不同目标为这些企业法人设定不同的监管和考核标准。当然，需要设

立或者委托多少个企业来从事相关工作，应由各级政府决定，并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监督。

　　其次，目前许多经营和管理自然资源的国有企业，受现有的 “国资委”监管，待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局成立之后，这些企业应当逐步移交后者进行监管。与现有的 “国资委”一

样，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是基于所有权人或出资人身份对其设立或委托的企业进行监管，

而不是基于政府的公共行政监管权进行监管。虽然在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下，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局及其所管辖的各类自然资源经营管理企业隶属于政府，并可能享有一定的行政级

别，但其只能通过出资，民事授权、委托，使用权出租、出让等民商事法律行为，而不能

通过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来履行职责。如果这个机构在代表国家行

使自然资源资产国家所有权的过程中与其他主体发生了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纠纷，也应当通

过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赔偿而非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程序来解决。当然，如果在自然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有关主体不仅侵犯了国家所有权和使用权，还触犯了行政法，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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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所提出的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法律性质已经调整为：“作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根据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监管企业依法履行出资人

职责，专司国有资产监管，不行使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以管资本为主，重点管好国有资

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实现保值增值。”国务院

《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５〕６３号），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４日。



应当由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的自然资源部 （厅、局）对该主体进行行

政处罚。如果涉及刑法犯罪，则应当由自然资源行政监管部门将其移送至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最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及其所出资或委托经营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的各类企业，应
当接受自然资源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的行政监管，包括自然

资源用途规划、不动产统一登记、市场运行的规则等。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则应当按照

“平等保护产权、维护公平市场秩序，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等原则，对各类国有和集体自然

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代表者、出资人、经营权人、使用权人依法进行平等保护。

　　 （三）中央与地方分级代表行使国家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规则

　　考虑到我国疆域辽阔、自然资源资产众多，可按照 “分级代表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权”的原则，在中央和各级地方分别建立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

　　关于中央与地方究竟应当如何 “分级代表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问题，《生态文

明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的改革目标是，“中央政府主要对石油天然气、贵重稀有矿产资源、

重点国有林区、大江大河大湖和跨境河流、生态功能重要的湿地草原、海域滩涂、珍稀野

生动植物种和部分国家公园等直接行使所有权”。〔３８〕这个解决方案不但符合 “比例原则”

和 “辅助性原则”的要求，而且符合我国单一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具体来说，国家层面的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部门应对上述重要或跨区域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直接行使所有权，并委

托央企或者全国性专门基金具体经营和管理这一类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其他的国有自然资

源资产则由中央政府授权给地方各级政府，并由后者组建的地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部门具

体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

　　仅仅做到上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那些重要且稀有的经营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虽然在
法律上属于全民所有，但其作为不动产毕竟是坐落在国内的某一区域。无论是从落实 “在

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一宪法要求的角度，还是从尊重

地方利益和地方民众感情的角度，都应该在这一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和收益分配环节考

虑地方的利益和需求。

　　对于中央直接代表行使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来说，除了考虑可以将一定比例的自然资
源产品按照市场价格优先满足本地需求外，还应当在 “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建立中央

与地方企业相互入股或参股的制度。如此，通过 “中央与地方分级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

资产国家所有权 ＋一定比例自然资源产品本地销售 ＋央地自然资源经营管理公司混合所有
制改革”这一套 “组合拳”，既可以解决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及其收益在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

配问题，又可以解决地方人大、政府和法院为了地方利益而干扰甚至排挤央企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的问题，更可以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共享均沾、提高企业治理水平和技术创新等目

标。当然，“中央与地方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方案仅仅适用于经

营性自然资源资产领域，公益性的自然资源资产由于通常不会发生经济利益上的纷争，除

特别例外的情况，无需采用这种模式。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产权配置

结构示例，参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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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中共中央、国务院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３日）。



图３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产权配置的结构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机制的规范重构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３９〕有鉴于此，在完成上述理论建构之后，还需要对

现行的法体系和法规范进行系统检讨，从而确保相关改革可以落实到现行法律体系之中，

得到法治的保障。

　　首先，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宪法第９条关于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规定是合理的，无
需修改。如果未来有新的自然资源具有了资产价值，那么释宪机关或立法机关可以通过宪

法解释或者制定新的法律将其纳入到我国的财产法体系，并依法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为国

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

　　其次，在民法典物权法编的编纂过程中，应当： （１）在第二章 “物权的设立、变更、

转让和消灭”中确立 “社会共有物”的概念和法律规范，明确这类自然之物不设立物权／财
产权制度，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合理使用但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２）在 “国家所有权”部分，应确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享有国家所有权”的规

则，并将第４５条第 ２款规定的 “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修改为 “国有财产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

具体行使规则由法律或行政法规另行规定”；〔４０〕（３）在物权法编中确立 “经营性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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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２４日），载前引 〔３４〕，习近平书，
第９９页。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应当针对国有自然资源以及其他的国有资产建立中央与地方分级所有制；还有意见认

为，中央与地方可以分级行使国家所有权。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２０１６年发布的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

（试行）》第３条第１款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从合宪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意见都不宜采纳，因为在我国
现行宪法之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只是 “分级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而不是 “分级行使自

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更不是 “中央与地方对国有自然资源分别享有所有权”。



权／公益性国家所有权”的概念和法律规范，并将现行物权法第９条第２款所规定的 “依法

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修改为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资

产，按照其特征分别登记为经营性国有自然资源和公益性国有自然资源”；（４）现行物权法
第５３—５５条已经为国家机关、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国家出资的企业代表或代理行使国有
资产的方式及其收益分配设置了转介规则，不需要修改，但应当按照这三个条款的要求完

善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最后，现行草原法、森林法所规定的 “森林资源和草原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

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水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所规定的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包括

地表水和地下水” “海域属于国家所有，海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

体、海床和底土等”，以及矿产资源法所规定的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应当按照 “具

有资产价值的森林资源、草原、水资源和海域以及已经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行使规则适用物权法”的原则进行修改。另外，由于上述自

然资源类法律并没有授予相关政府机构以具体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职

能，因此在政府机构改革完成后，可以在上述法律中增加 “国家所有的某一类自然资源所

有权，由国务院所确定的机构来代表行使。经营性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可以通

过出资、入股、转让等方式有偿转让”之类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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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ｓｅｔｓ，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ｍｉｘｅ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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